


申能光明长江养殖场 55.8 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情况

1、工程概况

本项目光伏发电系统装机总容量为 67.62MWp，交流侧容量约 55.8 兆瓦，

年平均上网电量 78651.43MWh。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光伏阵列区和 110kV户

外式升压站，光伏阵列区占地面积约 1414070m2，升压站占地面积约 2977m2。

升压站新建 1台 100MVA主变，主变户外布置，电压等级为 35/110kV。

2、规划相容性分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实施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第一类鼓励类”中的

“五、新能源”-“2．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与应用：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高

效率低成本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对照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 年版），本项目不属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项目。

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

局指南（2014 年版）》，本项目不属于培育类、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即

属于允许类项目；根据《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和淘汰类》（2020

年版），本项目不属于淘汰类、禁止类项目，即为允许类项目。对照《绿色低碳

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发改环资〔2024〕165 号），本项目属于

指导目录中“4.2清洁能源设施建设和运营——4.2.2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的配套项目。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要求。

（2）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输变电建设

项目选址选线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等环境敏感区。原则上避免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输变电工程。本工程不涉及

生态保护红线，不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本工程也不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规定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等第一类环境敏感区及《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中的生态保护目标。

本工程升压站选址占用土地主要是物流仓储用地和少许坑塘，通过采取相应

措施，可减少电磁和声环境影响。

（3）生态保护红线相符性分析

对照《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沪府发〔2023〕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2023

年 6月 19 日），本工程不在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4）上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不使用地下水资源，不从周边河道取水，

不会突破水资源利用上线。本项目光伏阵列区占用土地为养殖坑塘(少量为永久

基本农田，光伏阵区避开基本农田)，升压站区占用土地为物流仓储用地和少许

坑塘。不占用现状耕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和历史整理复垦项目，并做好项

目周边的耕地保护。严格避让规划河道范围及现状河道管理范围。严格避让项

目红线边界内及边界外林地，确需占用或临时占用林地，需至区绿化市容局办

理相关林地征占用手续。项目与《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7-2035）》和《崇明区东平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相关要求符合，不会突破土地资源利用上线。

对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上海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成果（2023

版）》和上海市崇明区土地使用规划，本项目位于东平镇（大气环境功能一类

区），属于陆域优先保护单元，工程建设符合其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因此，本工程符合上海市“三线一单”相关管控要求。

（5）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光伏阵列区占用土地为养殖坑塘(少量为永久基本农田，光伏阵区避

开基本农田)，升压站区占用土地为物流仓储用地和少许坑塘。项目与《上海市

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和《崇明区东平镇总体规

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相关要求符合。因此本工程与土地利用

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符。

3、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本次评价对本工程周边环境现状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

本工程项目光伏阵列区周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声环境



1 类标准（昼间 55dB(A)）；升压站周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声环境 2类标准（昼间 60dB(A)、夜间 50dB(A)）。新建升压站周边环境工频电

场和磁感应强度分别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工频电

场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00V/m和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

4、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1）施工期

①大气污染物

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机械废气。根据《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上海

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上海市空

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在施工场地设立硬质围挡，开挖土

方应集中堆放，施工现场应设专人负责保洁工作，定期洒水清扫运输车行驶的主

干道，加强施工管理。本项目区域地形开阔，空气流动条件较好，施工机械、车

辆废气排放的污染物将迅速扩散，只要加强设备及施工机械的养护，其对周围环

境空气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②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机械合理布局，同时，为进一步降低施

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应合理优化施工进度和施工方式，尽量缩短

施工时间，并在昼间合理时段施工，尽可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升压站设置

不低于 2.3米高的实体围挡。由于本工程施工期较短，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是暂时的，在施工结束后即可消除。施工车辆交通噪声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

影响，合理安排施工车辆进出场地的行驶线路和时间，避免施工期噪声扰民。同

时通过工程车辆加强管理，禁止鸣号、注意限速行驶，文明驾驶以减小地区交通

噪声。施工车辆交通噪声影响多为瞬时性，影响程度不大。

③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无生产废水排放。餐饮及住宿生活污水依托租赁民宅，经收集

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放。本项目施工现场设置移动式环保厕所，定期清理。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不直接外排，对周边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④固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分类堆放，严格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

的决定》(沪府令〔2025)16号文〕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

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沪府办〔2024〕56 号）的相关规定，用封闭式渣土运

输车将建筑垃圾及时清运，送到指定倾倒点处置。工程开挖产生的土方就近堆放，

待完成后即刻回填，可减少该部分土方运输和长时间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堆放

期间，采用密目网临时遮盖措施，减少水土流失。生活垃圾按照《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进行分类，利用当地已有卫生设施收集，由环卫部门或施工单位送

入环卫系统处理。

因此，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合法合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⑤生态影响

本项目光伏阵区布置避开永久基本农田，施工期间对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做好

标识和保护。本项目施工范围内的植物主要为塘埂杂草及人工绿化，仅在植被数

量上有所损失，施工造成的植被损失总体来说是暂时的，施工完成后可通过绿化

补种恢复。而且工程区域均是人工种植绿化，无珍稀保护植物，工程建设对植被

影响较小。施工活动使得原来生活在工作区内及附近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逃离

现场，影响区域内未发现珍稀保护野生动物，施工不会造成某一物种明显减少现

象，不会影响区域食物链和生态平衡。工程区不涉及鸟类栖息地，鸟类活动范围

大，受影响较小。工程建成后随着植被的逐渐恢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陆生动

物可能陆续返回。

施工活动对渔塘鱼类生境条件短期内发生变化。施工对底栖生物的影响局限

于工程渔塘内，并不会改变整个区域的生态结构，工程建设对底栖生物的影响有

限。随着工程施工结束，水体条件恢复正常，底栖生物能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

综上所述，施工期对生态的影响不大。

（2）运行期

①电磁场

升压站设置 2.3m 高围墙，升压站场内西侧设有环形道路，布置电器设备避

让上海实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至少 5m。电磁环境影响采取类比的方式。类比结

果表明：项目 110kV 升压站运营后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的预测结果

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 4000V/m 和 100μT 的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②声环境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变压器、SVG等电器设备。项目光伏阵列区夜间不运营，

仅在昼间产生噪声影响。升压站设置 2.3m高围墙，变电站东侧布设高不低于 3.6m

具有 20dB(A)隔声量的声屏障。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运行后，光伏阵列区四周

边界外 1 米昼间噪声预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光伏阵列区周围 3 个声环境保护目标昼间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110kV 升压站四周边界外 1 米噪声预

测值均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周

围 1 处声环境保护目标（升压站东 4 栋民房）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③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不设专人运维，不涉及生活污水。本项目地区降雨量较为丰沛，

太阳能电池板清洁通过雨水自然冲洗，无生产废水，电池板表面主要附着少量颗

粒物，经降雨冲刷后，雨水将携带这些颗粒物落入下方鱼塘，其中主要污染因子

为 SS，由于雨水本身污染因子浓度较低，对鱼塘水质影响较小。

④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气。

⑤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其中危险废物包括废

变压器油、废含铅酸蓄电池，废变压器油当天产生，当天处理，不贮存，废含铅

酸蓄电池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一般工业固

废为废光伏板和组件、废电子元件，委托专业单位合法合规处置。由于本项目为

无人值守，故不产生生活垃圾。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合法合规处置，

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⑥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涉及的化学品为变压器油（矿物油）和危险废物。本项目设置事故油

池，一旦发生泄漏，应能及时进行拦截和处理，确保油及油水混合物全部收集、

不外排，可减少渔塘养殖的风险。企业加强风险管理，认真落实各种风险防范措



施，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可使风险事故对

环境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本项目

事故风险水平是可防控的。

⑦生态及景观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光伏组件建立在坑塘水面上方，采取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模式，鱼

塘内为人工放养的鱼苗，光伏组件的桩基不会对养殖造成影响。类比崇明区现有

其他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运行后可稳定鱼塘内部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

物种的生态结构，促进鱼塘内部的生物群落结构和种群数量达到新的平衡，本项

目运行后对水生生态不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本工程野生动物种群主要为鸟类，目建成初期，可能会对附近鸟类产生一定

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和熟悉以后，基本不会影响野生动物生存、活动空

间，对野生动物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⑨碳排放评价

本项目为光伏发电项目，110kV升压站内设置站用变，日常电力自给自足。

项目不涉及天然气等燃料燃烧，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备用电源外购。项目投产后，

二氧化碳合计减排量为 33027.288t/a，节能环保效果显著，可有效落实“双碳”

任务，打造产业协同的示范基地，助力崇明东平镇能源机构转型升级以及崇明零

碳示范区建设。

5、环保措施可靠性和合理性

在采取环保措施后，施工、运行产生的各项污染因子均达标排放。设计、施

工及运行阶段采取的环保措施技术成熟，易于操作执行，以往类似工程已得到充

分运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本工程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技术上是

可行的。

本工程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投资均已纳入工程投资预算。因此，本工程采取

的环境保护措施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本工程所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6、总结论

综上所述，申能光明长江养殖场 55.8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项目

在建设期和运行期采取有效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预防、减缓措施后，




